
合同编号: 

横向科研项目合同（协议）书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    方：          宝鸡文理学院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横向科研项目合同（协议）书

    甲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乙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宝鸡文理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，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
    第一条  项目研究开发的内容及要求如下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第二条  乙方应按下列进度完成研究开发工作：

    研究开发起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第三条 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及协作事项如下：

     1．技术资料清单：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2．提供时间和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。     

     3．其他协作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

    第四条  甲方支付乙方项目费用为         元整 ¥          ，采取           支付方式，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   

     1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2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开户名称：宝鸡文理学院
账    号：1020  0274  4693
开户银行：中行宝鸡文理学院支行

    第五条 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目部分或全部研究开发工作转让第三方承担。        

乙方应按以下方式向甲方交付研究开发成果，成果形式及数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甲方认定项目已达到预期研究目的，开具结题证明并加盖甲方公章。

    第七条  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研究开发成果及其相关知识产权归（选填甲、乙、双）       方所有。

    第八条 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、延误或失败的，按以下约定承担违约责任：

     1． 甲 方违反本合同第      条约定，应当支付违约金（或损失赔偿额）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2． 乙 方违反本合同第                条约定，乙方项目负责人应当支付违约金（或损失赔偿额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第九条  合同签订后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终止合同。项目负责人代表学校执行合同，未经学校同意项目负责人无权终止合同。若擅自停止履行合同，学校将依规对项目负责人、相关责任人员及所在单位予以追责问责；同时，对该项目负责人及团队依托该项目取得的职称评审、岗位聘任、各级各类人才项目、荣誉称号、绩效、奖励等予以撤销，并按规定追回其他相应待遇。学校在依法追究项目负责人及团队科研诚信责任的同时，收取管理成本损失（项目总经费的20%）。 

    第十条  本合同未尽事宜或双方因履行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提交宝鸡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第十一条  本合同一式 4 份，其中甲方持 1 份、乙方持 2 份，项目负责人持 1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  

第十二条  特别约定，未经乙方同意，项目负责人不得对本合同模板进行修改。未经乙方书面同意，项目负责人对本合同做出的任何变更、终止均无效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宝鸡文理学院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经费使用计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分 项 内 容
	经 费 额
	备    注

	1、设备购置费
	
	

	2、能源材料费
	
	

	3、用  车  费
	
	

	4、试验外协费
	 
	不超过70%

	5、资料印刷费
	
	

	6、出  版  费
	
	

	7、差  旅  费
	
	

	8、管  理  费
	
	

	9、劳  务  费
	
	项目参与人员、学生及其他人员的补贴和津贴。

	10、其他费用
	
	

	合    计
	
	


需增添的主要仪器设备

	设备名称及型号
	价格(万元)
	资金来源
	增  添  理  由

	
	
	
	


项目组成员

	序号
	姓名
	职称
	单位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甲方营业执照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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